附件

2026年度“兴石英才计划”领军人才项目

（产业平台）申报指南

一、总体安排
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市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吸引国内外领军人才（团队）来我市创新创业，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我市转化落地，依据《石家庄市兴石英才计划管理办法》，实施本项目。经认定后，给予第一类人才最高1000万元科研经费，第二类人才100万元至500万元的科研经费。项目执行期一般为2-3年。
二、支持重点

围绕石家庄市主导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创新发展，吸引一批带技术、带成果、带项目的领军人才（团队）来石家庄创新创业，推动科技成果在我市转化落地。重点支持思想道德与业务素质过硬，学术或技术业绩突出、水平领先，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取得过较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果的人才（团队）。

为避免重复支持，支持期内的石家庄市兴石英才计划的杰出人才项目、领军人才项目入选者不得申报本项目。
三、申报范围、条件

（一）申报范围
带技术、带成果、带项目来石家庄市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团队），分以下两类：

第一类：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依法纳税和参加社会保险，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全职引进或新当选的产业顶尖人才。

第二类：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依法纳税和参加社会保险，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新引进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具备市场化、产业化条件，其科技创新成果能在我市转化落地，并能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

（二）第一类人才申报条件

1.引进方式

（1）人事关系转入或新建在我市用人单位；

（2）我市用人单位与引进人才签订纳入本单位人员日常考勤管理范围的全职工作合作协议；

（3）来我市创办经营经济实体总部并担任法人代表。

（4）其他能够全面充分体现全职工作内涵要求的人才引进情形。
2.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具有法律效力的全职劳动合同或在我市创办具有国际领先技术水平、能够推动我市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本人为第一大股东且占股30%以上。

3.新当选是指在石家庄市域内企业全职工作，与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劳动合同，经我市推荐当选的产业顶尖人才。

4.劳动合同时间需覆盖项目执行期。
（三）第二类人才申报条件

1.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业内具有良好信誉，产权归属清晰，所创办企业或引进人才企业已经在石家庄市行政区划内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或国际知名企业担任过教授、研究员、首席科学家或相当职务的专家学者，掌握关键技术，具有主持研发成果成功实施转化的经历，且直接从事本专业领域科技研发及产业化工作；

（2）在本行业属于高层次人才，其科研成果得到业内认可，取得过较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发明专利，掌握国内领先以上的核心技术成果，目标产品明确，符合我市发展方向，并具有广阔市场前景。

2.人才应在2021年1月1日之后引进。引进人才与企业签署5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工作协议），合同（或协议）时间需覆盖项目执行期。

（四）优先支持具有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重大工程项目等经历，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的我市急需紧缺“高精尖”人才，或担任过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技术负责人的人才。
四、申报程序

领军人才项目（产业平台）申报实行归口管理、逐级申报。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内容，不得通过网络传输，由归口管理部门直接报送市科技局。
1.网上申报。人才依托单位登录“石家庄科技网—业务办理—石家庄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一体化平台—办理入口”，填报申请书，提供相关附件和证明材料。归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单位的申报材料及其社会信用情况进行初审。
2.形式审查。市科技局进行形式审查，通过后企业提交纸质材料（上报时间另行通知），由归口管理部门审核相关证件、证明材料原件，并将相应材料复印件统一报送至市科技局。
五、有关要求

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是领军人才项目（产业平台）的归口管理部门，应积极做好本辖区内的组织推荐，指导做好申报材料的填报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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